2018年度赫山区委政法委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2018度决算要求，现对我单位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基本情况
（一）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区委的部署，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综治、维稳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贯彻实施。
（二）组织、协调、指导全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参与影响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三）检查政法各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订严格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四）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五）组织、协调指导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六）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探索政法工作规律，改革和加强政法工作。
（七）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八）组织、协调政法综治宣传工作。
（九）承办区委和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2、部门整体收支情况分析
（一）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年初结转61767.22元，财政拨款收入9637574元，本年支出6436546.43元，结余3262794.79元。
（二）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本年基本支出6436546.43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841199.94元，行政运行经费3248908.26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346438.23元。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工资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28.6%，行政运行经费占支出的50.4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占支出的20.92%。
二、绩效管理情况
2018年，区委政法委根据年初工作计划，积极履职，强化管理，很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1．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三公”经费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这内。
2、预算执行比较到位。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预算完成率达到100%。
3、管理制度健全。我们严格预算管理，坚持执行财经和财务制度，修改完善了《机关财务管理规定》、《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管理规定》、《公务车辆管理办法》等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预算资金审批手续和拨付程序、机关行政经费审批手续和报销程序，加强了财务管理，规范了收支行为，保证了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4、部门预算收支严格按年初部门预算方案执行，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按要求及时进行了公开。
三、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一、坚持严打开路，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一）政治站位不断提高。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6次，召开区级会议传达部署推进9次，区委书记邓正安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调度专项斗争3次，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班子成员和干职工会议进行贯彻落实。同时，区、镇、村三级负责人对相关人员进行谈心谈话，全区上下切实增强了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宣传氛围日渐浓厚。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流动宣传和主题征文等活动，召开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在海洋城东西两侧、银城市场正门及桃花仑十字路口投放了巨幅宣传电子大屏。区扫黑办编发工作简报10期。建立了有奖举报制度，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和举报奖励办法，引导人民群众参与。
（三）综合治理初见成效。我区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入2018年度综治工作考评体系，督促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责。组织开展了10次线索摸排，共收集各类线索972条。开展了“四项行动”“涉企（项目）违法犯罪集中打击整治”等专项行动，破获“长益扩容高速第五标段建设项目”等非法阻工、涉砂涉矿案件；摧毁涉嫌黑恶犯罪垄断益阳城区“发卡式”招嫖的卖淫集团。
（四）部门协作坚强有力。区纪委（区监委）狠抓线索摸排，共摸排有违法犯罪前科的乡、镇、村干部10人，并将被开除党籍的刘某华等作为涉恶线索上报至市纪委扫黑办。区委组织部注重源头治理，对全区所有党组织进行了排查，共排查出村级、社区、“两新”和行业系统软弱涣散党组织28个，查摆问题34个，出台了 54项整改措施。
（五）组织保障得到加强。成立由区委书记邓正安任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区人民政府安排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费135万元。区“两办”、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区委政法委等单位先后行文14个，制定相关制度7个，特别是在全国率先出台《赫山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奖惩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机制。
二、坚持创新引领，全力打造综治工作新亮点
（一）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区纵向依托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设立227个心理咨询室，1378个网格社会心理服务点，横向依托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益机构在社会广泛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无死角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法制日报》头版对我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报道。
（二）推行“行车卫士”惠民工程项目。我区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动员会议，出台《关于推广“行车卫士”惠民工程项目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进。截止目前，全区共完成“行车卫士”安装任务3500台，并通过该智能防盗系统追回了2台被盗车辆。
（三）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险工作。我区被指定为全市综治保险试点单位以来，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在新市渡镇、金银山街道、桃花仑街道、龙岭工业集中区、衡龙新区开展先期试点工作。10月30日，在衡龙新区南岳坪社区综治中心举行了赫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险试点工作启动仪式，目前已有3653户居民签订投保协议。
三、坚持标本兼治，坚决守住信访维稳底线
（一）深入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组织开展了19次不稳定因素排查，对现代农业嘉年华项目等7个重大事项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托“大情报”平台、“风控”等系统，摸排管控六类重点人员1147名。妥善处置较大涉稳突发性案（事）件58起，妥善处置美墅馆•魅力城等问题楼盘涉稳事件13起，妥善处置原益阳茶厂职工封堵生产区大门等其它群体性事件9起，没有发生重、特大群体性事件，确保了全区社会政治大局持续平稳。
（二）积极调处矛盾纠纷。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开展了“四查四防化纠纷、千乡万村创四无”专项活动。继续推行矛盾纠纷调解“1+3+X”模式，充分发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等调解组织的作用，及时调处矛盾纠纷。今年来，全区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4065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隐患201起、群体性事件隐患13起，没有因调解不及时或调解方法不妥当而导致矛盾激化升级。区婚调委被评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三）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进“三无”乡镇（村）创建活动。继续深化“民情大走访”活动，完善区镇村三级党员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措施。持续开展“信访积案清零”专项行动，现已有效化解信访老户胡奖金、张德生等的信访问题。办结了中央第八巡视组交办的9批20件信访件。组织开展了重大突出信访问题“百日攻坚”行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加大对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和恶意缠访、闹访的整治力度，刑事拘留1人，治安拘留2人，教育训诫98人次。
四、坚持打防结合，切实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一）积极推进平安创建。深入开展“十大平安创建”活动，对各地各单位的平安创建工作进行了多次调度和督查。各地对平安示范家庭等进行了表彰奖励，其中欧江岔镇、泉交河镇、兰溪镇分别评选了755户、529户、240户平安示范家庭。同时，推进了平安边界、平安交通、平安企业、平安学校、平安医院、平安文化市场、军地平安创建和“一村一辅警”建设等活动，把平安创建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拓展到各个方面，落实到各个单元，做到了全覆盖。
（二）强化侦查打击职能。今年来，赫山公安分局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6起，刑事拘留730人，逮捕455人；查办治安案件1630起，行政拘留992人。区人民检察院办理各类批捕案503件634人，起诉案778件1119人。区人民法院审结各类案件6600件，执行案件执结3390件，执结到位标的金额1.9亿元。2018年，我区没有发生重、特大刑事案件。
（三）切实加强公共安全。深刻吸取衡东“9.12”事件教训，组织专人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部位、重点领域的排查管控。开展了治安巡逻“红袖章工程”“警灯闪烁工程”和“小喇叭工程”。强力推进“雪亮工程”第三期建设，建成覆盖中心城区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目前，共累计投入资金3000余万元，已建成1759个视频探头，新建WiFi点位150个，新增视频监控点位350个，将近800个摄像头布局至乡镇，基本达到所有乡镇全域覆盖的目标。
五、坚持强基固本，着力夯实综治基层基础
（一）严格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精神，强化综治责任意识。区综治委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建立了综治维稳工作实绩档案，并作为干部任用、晋职晋级、奖惩的重要依据。区、镇两级综治工作经费做到了逐年增加，分别达3000余万元、1500余万元。出台了《2018年度赫山区乡镇（街道、园区）综治工作考评办法》等文件，继续推行综治奖励新政策。
（二）稳步推进法治赫山建设。组织开展了“农村法治宣传月”“送法下乡”“青少年法治教育周”等一系列宣传活动，发放30万只宣传纸杯，2万册法律知识读本、2万把法治宣传扇、1万只环保宣传法治袋，编发送法律宣传短信10余万条。组织全区各村（社区）的415名“法律明白人”完成培训，并通过了结业考试。认真做好干部学法考法工作。今年，全区共有12130人参加学法考试，参学率100%，参考率98.86%，合格率97.25%，有效地提高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
（三）强化特殊人员服务管理。对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实行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各乡镇卫生院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辖区内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每季度进行一次定期随访，每年一次体检。区司法局组织全区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集中教育学习，并利用高拍仪、人脸指纹机、CA认证证书、电子腕带等高科技设备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在八字哨镇、泉交河镇筹建了刑释人员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和社区矫正公益劳动教育基地。同时，积极帮扶特困特殊人群，共发放助学金2万余元。
（四）狠抓护路护线联防工作。层层签订了护路工作责任状，开展了铁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知路•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中央铁路护路杂志和省铁路护路联防简报分别采用我区2篇和3篇工作信息，衡龙桥镇、沧水铺镇、鱼形山街道分别获评全省季度六十佳护路微信记录。同时，加强了对公路、水路、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和输油气管道的安全防范，未发生盗窃和破坏公路、水路航道、电力电信广播电视及输油气管道设施的案（事）件。
（五）广泛宣传政法综治工作。开展了“真情为民大走访、干群齐心创平安”“平安创建、你我同行”“打击传销万人签名”“禁毒千人签名”等活动。组织益阳电视台公共频道等媒体对“践行十九大、忠诚保平安”主题演讲比赛活动进行了连续播报。创办了“政法开讲啦”（《会员开讲》）电视栏目，目前已播出四期；出版了《赫山法学》第二期杂志。同时，组织全区政法干警向上级媒体踊跃投稿。目前，我区仅在《湖南长安网》和《三湘综治网》就上稿161篇次，在全区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六、坚持严管重教，努力塑造干部良好形象
（一）学习教育形式多样。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每月9日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组织政法系统开展主题征文、全员读书、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开展了政法系统“单位联点、干警联户”“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调研、“践行十九大、忠诚保平安”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制定了实施方案。12月2日，举办了政法领导干部培训班。组织干警分别到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南县厂窖惨案纪念馆接受教育。
（二）执法监督不断加强。组织专人对全区政法各单位进行了一次全面执法检查，共检查案卷1425件，发出了整改意见书，并及时组织召开了执法检查情况通报会。加大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督办协调力度，共协调案件17件。区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共接待来访群众143人次，涉及案件96件。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司法救助金的审批程序，制定了国家司法救助金管理审批制度，扩大了救助范围，重点对区人民法院21件小标的案件给予司法救助75万元，支持该院攻坚执行难。
（三）落实主体责任不甩手。年初，政法各单位相继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单位内部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层层传导压力，逐一分解责任。严格落实约谈提醒，一把手、班子成员、中层骨干、干警之间层层开展履行主体责任的约谈和廉政提醒谈话，在元旦等重要节点，发出廉政提醒函4次；在春节等重要时段组织明察暗访5次，较好地纯洁了干部队伍，改进了工作作风，提升了队伍形象。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因部分工作是年中或年末根据省市相关要求开展，未纳入年初预算，另外还有部分不可预见经费的追加，无法纳入预算，导致预算执行存在偏差。
[bookmark: _GoBack]五、有关建议
区财政资金拨付环节适当简化，缺乏创新，项目资金拨付手续太繁，并且在时间上拖得太长，建议在财政资金管理上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2019年1月25日
 (
2
)
